
附錄一 

集體住宅相關消防設備等技術標準 

第 1條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消防法實施令（以下簡稱為「令」），附表第 1（5）項所

記載之防火標的物（宿舍、投宿或集體住宅），及令第 8條規定同項所

記載之防火標的物（以下簡稱為「集體住宅等」）。 

第 2條 用語涵義 

       本標準之用語定義如下： 

       1.  所謂住戶等是指，住戶（包含寢室、休息室等部分，以下亦同。

）、共用室、管理室、倉庫、機械室、電器室等。 

       2.  所謂共用室是指，提供住戶集會、休閒等用途之空間。 

       3.  所謂共用部分是指，走廊、樓梯、入口大廳、電梯間、停車場等

住戶共用之空間。 

       4.  所謂樓梯室等是指，避難梯或通過地面之直通樓梯及樓梯間。 

       5.  所謂雙向避難是指，針對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確保 2個以上

通過地面或利用避難梯以安全避難的路徑，不管出火地點位於何

處，至少能安全使用一個路徑以進行安全避難。 

       6.  所謂開放型走廊及樓梯間等是指，直接開放室外空器，且能將發

生火災時的濃煙有效排放到戶外的走廊及樓梯間等。 

       7.  所謂雙向避難型集體住宅等是指，確保共同住宅等所有住戶、共

用室及管理室能雙向避難。但符合雙向避難、開放型集體住宅等

者則除外。 

       8.  所謂開放型集體住宅等是指，共同住宅等所有住戶、共用室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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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室主要出入口位於開放型走廊或樓梯間等。但符合雙向避難、

開放型集體住宅等者則除外。 

       9.  所謂雙向避難、開放型集體住宅等是指，確保共同住宅等所有住

戶、共用室及管理室能雙向避難，且主要出入口位於開放型走廊

或樓梯間等。 

       10. 所謂樓梯間集體住宅是指，所有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的主要出

入口位於樓梯間之集體住宅等，亦包含擁有連結各樓梯間等走廊

者。 

       11. 所謂走廊型集體住宅是指，所有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的主要出

入口位於面向樓梯間以外之走廊通路的集體住宅等。 

       12. 所謂採光院是指，用於採光而未設置屋頂之豎井（挑高）空間。 

       13. 所謂特定採光院是指，當位於採光院的住戶等發生火災時，來自

於面向該住戶等採光院開口部分的火焰，可能會對位於樓上的住

戶帶來影響。 

       14. 所謂集體住宅用自動撒水器是指，勘驗集體住宅等之構造與利用

型態後，擁有適合該火災、警報、維護管理等性能、功能之使用

閉鎖型自動撒水頭的自動撒水器設備，並符合「集體住宅用自動

撒水器之設置標準」。 

       15. 所謂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是指，勘驗集體住宅等之構造

與利用型態後，擁有適合該警報、維護管理等性能、功能之自動

火災通報設備，並符合「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之設置標

準」。 

       16. 所謂集體住宅用緊急警報設備是指，勘驗集體住宅等之構造與利

用型態後，擁有適合該警報、維護管理等性能、功能之緊急警報

設備，並符合「集體住宅用緊急警報設備之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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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條 建築構造之要件 

       得以適用此標準之集體住宅等建築構造要件如下： 

1. 主要構造為耐火構造。 

2. 共用部分的牆壁及天花板為不燃材料或完全不燃材料。 

3. 住戶等與住戶等及住戶等共用部分，是由無開口部份之耐火構造地

板或牆壁進行防火間隔。但是，將住戶等共用部分做成防火間隔的

牆壁時，則得以設置採取特定防火措施後的出入口、窗戶等開口部

份。再者，關於防火間隔及開口部份的防火措施，則依據「住宅等

防火間隔標準及開口部份防火措施」。 

4. 面向特定採光院的開口部份，則需採取防火措施。再者，關於面向

特定採光院開口部份之防火措施部份，則依據「面向特定採光院之

開口部份防火措施」之規定。 

第 4條 消防設備之特例等 

       符合第 3所記載之建築構造要件的集體住宅等，則適合令第 32 條之規

定，並因應以下記載之集體住宅等的區分，而不抵觸設置各規定之消

防設備特例。 

       1.雙向避難、開放型集體住宅等 

         （1） 滅火器 

                依據消防法實施規則（以下簡稱為「規則」）第 6條之規定

特例，設置滅火器。但是，得以適用以下條件： 

                a  由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依據以下規定設置滅火器時

，直接面向該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之走廊及樓梯間等

，即得以不設置滅火器。 

                    a)設置於各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內。 

                    b)設置於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的滅火器，乃屬住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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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 

                 b  各樓層的共用部份（直接面向已設置滅火器之住戶、共

用室及管理室的走廊及樓梯間等除外）及住戶等（住戶

、共用室及管理室除外）部份，則在該部份步行到一個

滅火器的距離為 20m 以內的位置設置滅火器。 

          （2） 自動撒水器 

                基於令第 12 條第 1項第 9款之規定，務必設置自動撒水器

之集體住宅等如下所示。 

a  位於集體住宅等 11 樓以上的樓層，則於以下場所設置自動

撒水器，其他場所即得以不設置自動撒水器。 

   a)位於 11 樓以上之住戶及管理室 

     但牆壁等（面向牆壁及天花板【無天花板時則為樓上地

板或屋頂】室內部份【頂棚週邊框、窗台等類似部份除

外】亦同）裝修部份使用不燃材料或完全不燃材料者，

則不在此限。 

   b)位於 11 樓以上之共用室，但符合以下所有事項者，則

不在此限。 

     ○1 牆壁等裝修部份使用不燃材料或完全不燃材料者，則

不在此限。 

     ○2 設置於區間共用室與其他部份（面向開放型走廊及樓

梯間等部份則除外）之開口部份，符合規則第 13 條第

1項第 1款 2)規定者。 

     ○3 ○2之開口部份設有符合規格第 13 條第 1項第 1款 3)

規定的防火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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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置於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之自動撒水器，為集體住宅

用自動撒水器。 

（3）  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基於令第 21 條第 1項之規定，務必設置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之集體 

住宅等如下所示。 

a  設置之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乃屬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

報設備。但以下記載之集體住宅，得以依據各自所規定之

事項。 

a)地下層除外之樓層為 10 樓以上之集體住宅等，改設集體

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時，在住戶等部份設置住戶用自

動火災通報設備，且在未直接開放戶外空氣的共同部份上

，依據住戶等部份設置住戶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的同時，

其他共用部份則得以設置集體住宅用緊急警報設備。 

b)地下層除外之樓層為 5樓以下之集體住宅等，設置於住

戶等與共同部分之間牆壁的出入口、開窗口繃開口部分

合計面積為，每一戶等為 4m
2
（共用室為 8m

2
）以下，且

一開口部分面積為 2m
2
以下者。在共用部分設置集體住宅

用緊急警報設備時，即得以不設置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b  無論 A之規定為何，已設置集體住宅自動撒水器之住

戶、共用室及管理室，即得以不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

火災通報設備或住戶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4）  戶外消防栓、動力消防幫浦、通報消防機關之火災通報設

備、緊急警報器及緊急警報設備與避難器具。依據上述（1

）～（3）所記載之規定，已採取滅火器、自動撒水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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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火災通報設備之措施時，即得以不設置第 11 條第 1項及

第 2項、第 19 條第 1項及第    2 項、第 20 條第 1項及

第 2項、第 23 條第一項、第 24 條第 1項至第 3項、及第

25 條第 1項所規定之室內消防栓設備、戶外消防栓設備、

動力消防幫浦設備、通報消防機關之火災通報設備、緊急

警報器及緊急警報設備與避難器具。 

       2.雙向避難型集體住宅、開放型集體住宅等 

         （1）  滅火器 

                依據規則第 6條之規定條例，設置滅火器。但是，得以適用

以下條 

件： 

                a  由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依據以下規定設置滅火器時，

直接面向該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之走廊及樓梯間等，

即得以不設置滅火器。 

                    a)設置設置於各用戶、共用室及管理室內。 

                    b)設置於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的滅火器，乃屬住宅滅

火器。 

                b  各樓層共用部份（直接面向已設置滅火器之住戶、共用

室及管理室的走廊及樓梯間等除外）及住戶等（住戶、

共用室及管理室除外）部份，則在該部份步行到一個滅

火器的距離為 20m 以內的位置設置滅火器。 

 

         （2）  室內消防栓設備 

                基於令第 11 條第 1項之規定，務必設置室內消防栓之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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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等，則依據同條第 3條之規定條例予以設置。 

a  若屬開放型集體住宅等，即得以不設置。 

b  已在所有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內，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

撒水器之樓層，即得以不設置。 

 

          （3）  自動撒水器 

                 基於令第 12 條第項第 9款之規定，務必設置自動撒水器之

集體住宅等如下所示。 

                 a  位於集體住宅等 11 樓以上的樓層，則於以下場所設置

自動撒水器，其他場所即得不設置自動撒水器。 

                     a)  位於 11 樓以上 14 樓以下之住戶、共用室、管理

室，但住戶及管理室符合 1（2）a.a）之但書規定

，且共用室符合 1（2）a.b)之但書規定者，則不

在此限。 

                     b)  位於 15 樓以上之住戶、共用室、管理室。 

                 b  自動撒水器乃屬集體住宅用自動撒水器。 

 

           （4）  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基於令第 21 條第 1項之規定，務必設置自動火災通報設

備之集體住宅等如下所示。 

                  a  設置之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乃屬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

報設備。但以下記載之集體住宅，得以依據各自規

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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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地下層除外之樓層為 5樓以下之集體住宅等，改設

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時，在住戶等部份設

置住戶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且在未直接開放戶外

空氣的共同部份上，依據住戶等部份設置住戶用自

動火災通報設備的同時，其他共同部份則得以設置

集體住宅用緊急警報設備。 

                     b)地下層除外之樓層為 2樓以下之集體住宅等，設置

於住戶等與共用部份之間牆壁的出入口、開窗口等

開口部份合計面積為，每一戶等為 4m
2
（共用室為

8m
2
）以下，且一個開口部份面積為 2m

2
以下者。在

共同部份設置集體住宅用緊急警報設備時，即得以

不設置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b  無論 a之規定為何，以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撒水器之

住戶、共同室及管理室，即得不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

火災通報設備或住戶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5）  用於確保避難路線之避難器具屬於未確保雙向避難路線之

開放型集體住宅等各住戶、共同室及管理室者，則在該住戶

、共用室及管理室的陽台等部份設置避難器具（僅限於裝入

避難器具用升降口之救難袋或金屬製避難梯），以採取讓該

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以外的部份亦得以避難之措施。 

          （6）  戶外消防栓設備、動力消防幫浦設備、通報消防機關之火

災通報設備、緊急警報器及緊急警報設備避難器具。依據

上述（1）～（5）所記載之規定，已採取滅火器、室內消

防栓設備、自動撒水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及用以確保

避難路線之避難器具措施時，及得以不設置令第 11 第項及

第 2項、第 20 條第 1項及第 2項、第 23 條第 1項、第 24

條第 1項至第 3項、及第 25 條第 1項所規定之戶外消防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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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動力消防幫浦設備、通報消防機關之火災通報設備

、緊急警報器及緊急警報設備與避難器具。 

       3.  不屬於 1及 2之其他集體住宅等 

          （1）  滅火器 

                 依據規則第 6條之規定條例，設置滅火器。但是，得以適

用以下條件。 

                  a  由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依據以下規定設置滅火器時

，直接面向該住戶、共同室及管理室之走廊及樓梯間

等，即得以不設置滅火器。 

                      a) 設置於由住戶、共同室及管理室內。 

                      b) 設置於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的滅火器，乃屬住

宅用滅火器。 

                 b   各樓層的共用部份（直接面向已設置滅火器之住戶、

共用室及管理室的走廊及樓梯間等除外）及住戶等（

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除外）部份，則在該部份步行

到一個滅火器的距離為 20m 以內的位置設置滅火器。 

          

           （2）  室內消防栓設備 

                  基於令第 11 條之規定，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但已在所

有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內設置（3）之自動撒水器之樓層

，即得以不設置室內消防栓設備。 

 

          （3）  自動撒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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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令第 12 條第 1項第 9款之規定，務必設置自動撒水器

之集體住宅等如下所示。 

a  住戶、共用室及管理室以外的場所，得以不設置自動撒水

器。 

b  自動撒水器乃屬於集體住宅用自動撒水器。 

     

          （4）  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基於令第 21 條第 1項之規定，屬於務必設置自動火災通報

設備之集體住宅等者，必須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

設備。但，已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撒水器之住戶、共同室

及管理室，即得以不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 

           

（5）  用於確保避難路線之避難器具 

       屬於未確保雙向避難路線之住戶、共同室及管理室者，則在

該住戶、共同室及管理室的陽台等部份設置避難器具（僅限

於裝入避難 器具用升降口之救難袋或金屬製避難梯），以採

取該住戶、共同室及管理室以外的部份亦得以避難之措施。 

 

（6）  戶外消防栓設備、動力消防幫浦設備、通報消防機關之火災

通報設備、緊急警報器及緊急警報設備與避難器具 

       依據上述（1）～（5）所記載之規定，已採取滅火器、室內

消防栓設備、自動撒水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及用以確保

避難器具措 施時，即得以不設置令第 11 條第 1項及第 2項

、第 20 條第 1項及第項、第 23 條第 1項、第 24 條第 1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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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及第 25 條第 1項所規定之戶外消防栓設備、動力消

防幫浦設備、通報消防機關之火災通報設備、緊急警報器及

緊急警報設備與避難器具。 

 

第 5條 其他 

      1.   供集體住宅等獨立用途之操作 

           關於集體住宅等符合「有關於令附表第 1所記載之防火標的之操

作」（1975 年 4 月 15 日消防預第 41 號、消防安第 41 號）附記 1

（2）所定之「提供獨立用途之用的部份」，則視為適用上述第 4

之住戶。此時，在該部份之各地面面積 150m
2
以內實施防火間隔。 

      2.   疏散燈、疏散標誌、連結送水管、緊急插座設備 

          （1）  疏散燈、疏散標誌 

                 基於令第 26 條第 1項之規定，務必設置之疏散燈、疏散標

誌，若屬有效採光且開放型走廊及樓梯間等部份，及不須

設置。 

          

          （2）  連結送水管、緊急插座設備 

                 將連結送水管、緊急插座設備設置於樓梯間型集體住宅等

時，無論令第 29 條第 2項及第 29 條之 2第 2項的規定為

何，得以在 3樓以上之各樓梯間設置連結送水管放水口，

以及在 11樓以上之各樓層設置緊急插座。此時，在 3樓設

置之連結送水管放水口，以及在 11 樓設置之緊急插座，必

須從該樓層 3樓（跳層式（maisonettes）公寓則視為 1

戶 1樓層）內，設置於自各個位置步行到連結送水管放水

口與緊急插座的距離為 50m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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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水噴霧滅火設備等 

           關於符合令第 13條第 1項表格上欄之集體住宅等，則設置該表下

欄所記載之任一項水噴霧滅火設備等。 

     

      4.   樓層數的計算方法 

          （1）  在計算令第 8條規定之間隔而擁有其他用途防火標的樓層

之集體住宅等樓層時，則包含視為其他用途防火標的樓層。 

          （2）  躍廊式或跳層式公寓等樓層數，不是依據各住戶計算，而

是依據樓層單位予以計算之。 

       

5.   雙向避難等判定標準 

          欲判斷集體住宅等構造是否符合雙向避難或開放型走廊及樓梯間

等時，以及判斷採光院是否符合特定採光院時，則依據「雙向避難

、開放型走廊、樓梯間及特定採光院之判斷標準」規定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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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附件一 

集體住宅用自動撒水器的設置標準 

「集體住宅等相關消防設備技術標準特例」、第 2、14 所規定之集體住宅用自

動撒水器的設置標準如下所示。 

 

1. 自動撒水頭 

（1） 採用小間隔型撒水頭（制定閉鎖型自動撒水頭技術規格之省令（1965

年自治省令第 2號）第 2條第 1款之 2所規定之內容）。 

（2） 在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廚房（可用住宅用自動滅火器有效防護

者除外）、起居士及倉庫（空間等超過 4㎡以上者）設置自動撒水頭

。 

（3） 在天花板上，自該部分到一個自動撒水頭為止之 2.6m 以下水平距離

上予以設置。 

（4） 若設置於可能遭受外力衝擊之場所時，該撒水頭上則需採取防止外

力衝擊之保護措施。 

（5） 其他則依據規格第 14 條第 1項第依款之 3及第 7款之規定條例。 

2. 控制閥 

（1） 設置於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 

（2） 可從外界操作管制軸（pipe shaft）等，且設置於不讓他人任意破

壞之場所，且標示出隸屬於哪個住戶、共用室、管理室之區分標示

。 

（3） 採取關閉該控制閥時，相關接管顯示器會出現紅色閃滅顯示燈之措

施。 

（4） 除了採取可從住戶、共用室、管理式外的住戶棟受信機進行閃滅之

措施以外，則對顯示器採取停止電源時，可閃滅 1小時以上之上述

（3）所規定之措施。 

3. 自動警報裝置 

（1） 透過開放自動撒水頭，以發出信號。 

（2） 在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設置發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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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信部乃屬顯示裝置或住戶棟受信機等。 

（4） 自動警報裝置之次要接管，則依據規則第 14 條第 1項第 5款之 2

所規定的終端測試閥規定，設置測試閥。 

（5） 其他則依據規則第 14 條第 4款 5之規定。 

4. 音聲警報、擴音器等 

（1） 未在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時，

則針對設置音聲警報、擴音器等進行以下之規定。 

a. 關於音聲警報功能等、警報範圍、通報內容、擴音器、戶外顯示器

等，則依據「附件 2  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之設置標準」

第 8、9（僅限（1）相關部分）之規定採取相關措施。 

b. 通報內容 

開放自動撒水頭時，則依據以下通報案例或相關規定執行之。 

「○○發生火災。○○發生火災。請於確認安全無虞後緊急避難。

」 

在○○內放入住戶號碼、共用室名稱等。再者，可從集體住宅等型

態中輕易特定起出起火地點時，則得以通報「這附近…」。 

（2） 已在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時，

則得以省略警報。 

5. 驅動顯示 

（1） 顯示器之規定如下 

a. 開放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之自動撒水頭後，呈閃滅狀態。 

b. 其他則依據「附件 2  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標準」11（（1

）除外）之規定。 

c. 已在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時

，則得以共用該戶外顯示器之顯示燈。 

（2） 通報已開啟自動撒水頭之信號，則在設置於管理室等顯示裝置上採

取得以接收信號之措施。此時，可從該顯示中得知已開啟之主旨、

開啟之住戶、、共用室、管理室的所處樓層或樓梯間。但，關於管

理室經常無人駐守之集體住宅等，則設置於可讓居民及消防隊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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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開啟顯示等場所。 

再者，已在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設置集體住宅自動火災通報設

備時，可將該顯示裝置視為住戶棟受信機。此時的顯示則採取得以

識別出火災顯示之措施。 

6. 撒水性能等 

（1） 同時使用 4個自動撒水頭時，則各撒水頭前端需具備撒水壓力

1kgf/c ㎡以上，且撒水量為 50L/分鐘以上之性能。 

（2） 設置之水源為 4M3 以上之水量。 

（3） 除了幫浦吐出量超過 220L/分鐘以上之外，加壓送水裝置則依據令

第 12 條第 2項第 6款，及規則第 14 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11 款（3

（1）除外）之規定條例。 

7. 送水口、緊急電源、啟動裝置、操作電路之接線、接管及貯水槽等 

（1） 送水口則依據令第 12 條第 2項第 7款、及規則第 14 條第 1項第 6

款之規定條例。但得以採用單口型。 

（2） 緊急電源則依據令第 14 條第 1項第 6款之 2規定。此時，顯示與警

報的所需緊急電源容量，需得以供應相當於 5戶之負荷。 

（3） 啟動裝置則依據規則第 14 條第 1項第 8款 1（2）之規定條例。 

（4） 操作電路之接線及住戶棟受信機的信號接線，則依據規則第 12 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定條例。 

（5） 接管除了採用不因初步火災的熱源而為功能帶來障礙之材料，且採

取不為功能帶來障礙之措施之外，皆依句規則第 14 條第 1項第 10

款之規定條例。 

（6） 貯水槽等則依據規則第 14 條第 1項第 12 款之規定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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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附件二 

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之設置標準 

「集體住宅等相關消防設備技術標準特例」、第 2、15 所規定之集體住宅用自

動火災通報設備的設置標準如下所示。 

 

1. 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之構成及功能 

   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之構成及功能如下所示。 

（1） 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是由住戶棟受信機、轉發器、P型 3

級或 GP 型 3級受信機、戶外顯示器、探測器等所構成。 

（2） 在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設置 P型 3級或 GP 型 3 級受信機。               

此外，住戶、共同室、管理室所設置的探測器，是直接透過 P型 3

級或 GP 型 3級受信機或轉發器，再連接於這些受信機上。此時 P

型 3級或 GP 型 3級受信機或轉發器，則具有將發出火災主旨之警報

，轉報至住戶棟受信機的功能。 

（3） 住戶等（住戶、共用室、管理室除外）及共用部分所設置的探測器

，則直接連接於住戶棟受信機。 

再者，在住戶等（住戶、共用室、管理室除外）及共用部分的適當位

置所設置隻具有將發出火災主旨之警報，轉報至住戶棟受信機功能的

P型 3級或 GP 型 3及受信機或轉發器，且德已透過這些方式連接於

住戶棟受信機上。 

（4） 當住戶棟受信機接收到，來自於住戶、共用室、管理室所設置之 P

型 3級或 GP 型 3及受信機，所發出之發生火災主旨的警報信號時，

則由該受信機顯示出警戒區域之相關火災內容。 

2. 警戒區域 

警戒區域的樓層、面積及邊長，則依據令第 21條第 2項之規定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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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得以依據以下條件。 

（1） 得以將跳層式住戶等樓數視為 1。 

（2） 警戒區域的面積得以在 1,500 ㎡以下。 

（3） 若屬樓梯間型集體住宅等，則將面向一個樓梯間等之主要出入口的住

戶等及該樓梯間等視為一個單位，將各 5樓以下視為一個警戒區域。 

（4） 若屬走廊型集體住宅等，得以將警戒區域的邊長設定為 100m 以下。 

（5） 將走廊型集體住宅等樓梯間等，各視為一個警戒區域。 

3. 探測器 

（1） 設置場所 

將探測器設置於以下的場所。 

a. 住戶內之廚房、起居室、倉庫（倉庫空間等為 4 ㎡以上）及樓梯。 

b. 共用室、管理室、倉庫（空間為 4㎡以上）、電氣室、機械室等其

他類似空間。 

c. 未直接開放戶外空氣之共用部分。 

（2） 探測器之種類及設置 

關於探測器之種類及設置，除了依據規則第 23 條第 4項至第 7項規定

之外，亦依據以下規定。 

a. 住戶等內的探測器為支援自動測試功能型探測器（規定火災通報設

備探測器及發信機相關技術規格之省令（1981 年自治省令第 17號

）第 2條第 19 款之 3之規定內容。以下亦同），屬於差動式點型或

補償式點型探測器的 2種類型、恆溫式點型探測器中的特種（標稱

驅動溫度為 60 或 65 度者）類型、煙霧探測器中的 2種或 3種或擁

有這些種類之探測器、或依據規則第 23 條第 7項所規定之同於這

些偵器機種，且已設定顯示溫度等類比式探測器。但，設置於住戶

以外部分的探測器，則得以不屬於支援自動測試功能型探測器。 

b. 未依據規則第 23 條第 5項之規定設置煙霧探測器的場所（樓梯及

電梯升降路線除外），則設置差動式點型或補償式點型探測器的 1

種或 2種類型、恆溫式點型探測器中的特種（標稱驅動溫度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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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65 度者）類型、或擁有這些種類之探測器、或依據規則第 23

條第 7項所規定之同於這些探測器機種，且已設定顯示溫度等類比

式探測器。 

c. 設置於共用部分走廊或通道之熱敏探測器，則在每步行距離 15m

便設置 1個以上，以有效偵測火災。 

d. 設置於共用部分走廊或傾斜路之探測器，則在各樓層設置 1個以上

，以有效偵測火災。但設置煙霧探測器時，得以在各 5樓設置 1

個以上。 

4. 轉發器 

設置之轉發器，則依據規則第 23 條第 9項之規定條例。 

5. 接線 

除了以下規定之外，配線則依據規則第 24 條第 1款之規定條例。 

（1） 從住戶棟受信機到 P型 3級受信機或 GP型 3級受信機、戶外顯示器

、擴音器（僅限於設置於共用部分）為止的接線規定，則依據規則

第 12 條第 1款第 5款之規定予以設置。 

（2） 從外部供應緊急電源方式的P型3級受信機或GP型3級受信機之相

關電線，則依據規則第 12 條第 1款第 4款之 4之規定予以設置。但

，設置於不會直接受到火災影響部分的電線，則依據銅像第 5款規

定予以設置之。 

6. 住戶棟受信機 

（1） 住戶棟受信機，則依據規則第 24 條第 2款之規定條例。但關於管理

室經常無人駐守之集體住宅等，則設置於可讓居民及消防隊順利確

認火災顯示等場所。 

（2） 在相同用地內有 2棟以上的集體住宅時，則在得以充分因應火災的

各範圍內，設置一個住戶棟受信機。 

7. 電源及緊急電源 

（1） 電源則依據規則第 24 條第 3款之規定條例。尤其是 P型 3級受信機

或 GP 型 3級受信機電源，不得從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之交流低

壓屋內幹線分歧其他配線，同時即使未入居、長期不在等住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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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開閉器已被遮斷，亦需採取不為探測器及戶外顯示器等功能帶

來障礙之措施。 

（2） 緊急電源則依據令第 21 條第 2項第 4款、及規則第 24 條第 4款之

規定條例。 

再者，P型 3級受信機或 GP型 3級受信機的緊急電源方面，則需採

取當該受信機的電源處於停止狀態時，也不為各住戶、共用室、管

理室管理探測器、音聲警報級戶外顯示器等功能帶來障礙之措施。 

此外，音聲警報於驅動探測器後，僅對住戶、共用室、管理室通報

即可。 

8. 音聲警報功能等 

（1） 音聲警報聲的構成 

音聲警報聲，是由信號及通報所構成。 

（2） 信號等 

信號則依據警急警報設備標準（1973 年消防廳告示第 6號）第 4、4

（2）之規定。 

（3） 通報內容 

通報乃屬由女聲通報「已驅動探測器之警報」，或由男聲通報「已發

生火災之警報」，警報內容案例則依據以下 9之規定。 

（4） 音聲警報聲的音質 

音聲警報聲的播放規定如下。 

a. 屬於「已驅動探測器之警報」，而發出已發生火災主旨警報之前，

或停止警報操作之前的這段時間，則依據第 1信號、驅動探測器主

旨的通報、1秒內無音狀態順序的連續警報視為 1單位，再重複連

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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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屬於「已發生火災之警報」，而依據第 1信號、已發生火災主旨的

通報、1秒內無音狀態、第 1信號、已發生火災主旨的通報、1秒

內無音狀態、第 2信號順序的連續播放視為 1單位，在包含上述

a.的時間下重複連續播放 10分鐘以上。 

9. 警報範圍、通報內容等 

當已驅動探測器時，以及已確認發生火災時的警報範圍、通報內容，則如

下所示。 

（1） 已驅動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之探測器時 

當已驅動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之探測器時，則區分出「已驅動

探測器之警報」、「已發生火災之警報」後，再各自發出以下警報。 

a. 發出已驅動探測器主旨之警報 

1. 警報範圍 

僅限該住戶、公用室、管理室 

2. 通報內容 

「已驅動火災探測器。敬請確認。」 

3. 警報功能 

a) 確認有無發生火災，若未發生火災時，則操作警報聲停止

開關等，以停止發出警報。. 

b) 未操作停止轉報且已經過一段時間，而接收到得以判斷火

災之信號時，則發出已發生火災之警報。 

b. 發出已發生火災主旨之警報 

1. 警報範圍 

a) 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 

b) 走廊型集體住宅等 

該起火點住戶、共用室、管理室位於 2樓以上時，則範圍

為在起火樓層及上面樓層；若在為 1樓實則為上面樓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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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若屬地下層時則為起火樓層、該上面樓層及其他

地下樓層。 

c) 樓梯間型集體住宅等 

面向該起火點住戶、共用室、管理室所在之樓梯間等，住

戶、共用室、管理室及樓梯間等（符合開放型走廊及樓梯

間等者除外），則將 5樓以下視為一區，其範圍在該區及

上方區域。 

2. 通報內容 

    「○○發生火災。○○發生火災。請於確認安全無虞後緊急

避難。」 

    在○○內放入住戶號碼、共用室名稱等。再者，若可從集體住

宅等型態中輕易特定出起火地點時，則得以通報「這附近…」

。 

3. 警報功能 

得以設置可停止對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發出警報之功能。 

c. 確認火災之判斷方法 

1. 驅動探測器後已經過一段時間（設定在 2分鐘以上 5分鐘以下

的範圍內）時。 

2. 接收到得以判定為火災之其他信號時。 

（2） 已驅動倉庫、機械室、電氣室等其他類似空間（以下簡稱為「倉庫

等」），或共用部分（樓梯、電梯機械室等豎穴部分除外。以下（2

）亦同）之探測器時。 

當已驅動倉庫等或共用部分的探測器時，則區分出「已驅動探測器

之警報」、「已發生火災之警報」後，再各自發出以下警報。 

再者，此時在驅動探測器後 60 秒內發出「發生火災的警報」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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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省略「驅動探測器的警報」。 

a. 發出已驅動探測器主旨之警報 

1. 警報範圍 

設置該探測器之倉庫等或是共用部分之警戒範圍。 

2. 通報內容 

 「已驅動○○火災探測器。敬請確認。」 

  在○○內放入住戶號碼、共用室名稱等。再者，若可從集體住宅

等型態中輕易 

特定出起火地點時，則得以通報「這附近…」。 

3. 警報功能 

a) 確認有無發生火災，若未發生火災時，則操作警報聲

停止開關等，以停止發出警報。 

b) 未操作停止轉報且已經過一段時間，則發出已發生火

災之警報。 

再者，若可接收到得以判定火災之信號時，則藉由該信

號發出已發生火災之警報。 

b. 發出已發生火災主旨之警報 

1. 警報範圍 

a) 該起火倉庫等或共用部分 

b) 走廊型集體住宅等 

該起火倉庫等或共用部分位於 2樓以上時，則範圍為

在起火樓層級上面樓層；若在為 1樓時則為上面樓層

及地下層；若屬地下層時則為起火樓層、該上面樓層

及其他地下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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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樓梯間型集體住宅等 

將該起火倉庫等或共用部分之樓梯間等，以及面向該

樓梯間住戶等將 5樓層以下視為一區，其範圍在該區

及上方區域。 

2. 通報內容 

 「○○發生火災。○○發生火災。請於確認安全無虞後緊急避難

。」 

   在○○內放入住戶號碼、共用室名稱等。再者，若可從集體住宅

等型態中輕易 

特定出起火地點時，則得以通報「這附近…」。 

3.警報功能 

得以設置可停止對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發出警報之功能。 

c. 確認火災之判斷方法 

  驅動探測器後已經過一段時間（設定在 2分鐘以上 5分鐘以下的範

圍內）時。 

  再者，若屬可接收到得以判定火災之信號，則於接收到該信號時。 

（3） 已驅動設置於樓梯或電梯升降路線（以下簡稱為「樓梯等」）探測器

時。 

當已驅動設置於樓梯等之探測器時，則區分「已驅動探測器之警報

」、「已發生火災之警報」後，再各自發出以下警報。 

再者，此時若在驅動探測器後 60 秒內發出「已驅動探測器之警報」

時，則得以省略通報「已驅動探測器之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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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發出已驅動探測器主旨之警報 

1.   警報範圍 

設置該探測器之樓梯等警戒範圍。 

2. 通報內容 

 「已驅動○○火災探測器。敬請確認。」 

  在○○內放入住戶號碼、共用室名稱等。再者，若可從集體住宅

等型態中輕易 

特定出起火地點時，則得以通報「這附近…」。 

3. 警報功能 

a) 確認有無發生火災，若未發生火災時，則操作警報聲

停止開關等，以停止發出警報。 

b) 未操作停止轉報且已經過一段時間，則發出已發生火

災之警報。 

再者，若可接收到得以判定火災之信號時，則藉由該信

號發出已發生火災之警報。 

b. 發出已發生火災主旨之警報 

1.警報範圍 

a) 樓梯間時 

該樓梯間、面向該樓梯間之住戶等（走廊型集體住宅之住戶

等除外）及樓梯間共用部分。 

b) 電梯之升降路線時 

(a) 走廊型集體住宅等 

 129  



設置於機械室附近樓層之住戶等及共用部分 

(b) 樓梯間型集體住宅時 

機械室附近區域之樓梯間，及面向樓梯間之住戶等及共

用部分 

               2.通報內容 

「○○發生火災。○○發生火災。請於確認安全無虞後緊急避難

。」 

   在○○內放入住戶號碼、共用室名稱等。再者，若可從集體住宅

等型態中輕易 

特定出起火地點時，則得以通報「這附近…」。 

3.警報功能 

得以設置可停止針對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發出警報功能

。 

c.確認火災之判斷方法 

      驅動探測器後已經過一段時間（設定在 2分鐘以上 5分鐘以下的

範圍內）時。再者，若屬可接收到得以判斷火災之信號，則於接

收到該信號時。 

10. 擴音器 

擴音器之規定如下。 

但設置於住戶等之音響設置，則得以依據規則第 24 條第 5款之規定，而不

設置地區音響裝置。 

（1） 擴音器的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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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置於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者 

可輸出P型3及受信機或GP型3及受信機或超過同等以上音壓之擴

音器。 

b. 設置於非住戶、共用室、管理室者 

得以輸出規則第 25條之 2第 2項第 3款 1）所規定之 L級、M級或

S級、或依據這些規定之音壓擴音器。 

（2） 設置擴音器 

在直接開放戶外空氣之共用部分以外，設置以下擴音器。 

a. 設置於住戶、共用室、管理室時 

設置 1個（1）之 1）所定之擴音器。但，若無法有效對跳層室公寓

之整個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傳達音聲警報時，則設置 2個以上

。 

b. 設置於非住戶、共用室、管理室時 

依照規則第 25 條之 2第 2項第 3款 2）之規定。 

11. 戶外顯示器 

依照以下規定設置戶外顯示器 

（1） 擁有下所定之火災顯示燈 

a. 紅色。 

b. 驅動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的火災探測器時，會出現閃滅狀態。 

c. 大約 3M 距離位置上，得以明確識別閃滅狀態時。 

（2） 音響裝置如下所示 

a. 音響裝置為擴音器，自安裝音響位置中心起至 1m 距離位置之音壓

為 70dB 以上。 

b. 戶外顯示器之音響裝置會連鎖驅動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的受

 131  



信機等，以發出「已發生火災之警報」，並依據 9（1）之規定條例

發出警報。 

（3） 設置於符合以下規定之場所 

a. 在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主要出入口外，得抵從面向該住戶、共

用室、管理室的共用部分，能輕鬆識別火災顯示燈之場所。 

b. 方便檢查之場所。 

c. 除了已實施防水措施外，皆設置於不被雨淋的場所。 

12. 檢查對策 

關於集體住宅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方面，為了在設置後能適當執行包含定期

檢查之維護管理，而採取以下措施。 

但設置於共用室或共用部分者，則不在此限。 

（1） 藉由自動測試功能隻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或付遠距提測試功能隻自動

火災通報設備，採取得以從住戶等外界輕鬆確認設置於住戶等內之探

測器功能是否異常（包含住戶棟受信機（監視該集體住宅等受信機。

以下亦同）。（2）~（4）亦同）之措施。 

（2） 採取得以從該住戶等外界輕鬆確認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探測器、及擴音

器信號電路的接線（與對講機等共用、隨時使用者除外）導通狀況之

措施。 

（3） 若屬付遠距離測試功能隻自動火災通報設備，而在檢查時藉由將外界

測試器連接於轉發器以執行檢查之方式時，則將該轉發器設置於得以

該住戶等外界容易檢查的位置上。 

（4） 採取得以從該住戶等外界確認 P型 3級或 GP 型 3 級受信機及戶外顯

示器之措施。 

（5） 檢查時，則採取不啟動該住戶等之 P型 3級或 GP 型 3 即受信機警報

之措施。 

13. 其他 

其他有關於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則依據規則第 24 條第 6款

至第 8款及第 24 條之 2的規定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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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附件三 

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之設置標準 

「集體住宅等相關消防設備技術標準特例」第 2、16 所規定之住戶用自動火災

通報設備的設置標準如下所示。 

 

1.探測器 

（1） 設置場所 

將探測器裝置於以下場所。 

a. 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之廚房、起居室、倉庫（倉庫空間等為 4m2

以上）及樓梯。 

b. 未直接開放戶外空氣之共用部分。 

（2） 探測器之種類及設置 

探測器為支援自動測試功能探測器，屬於差動式點型或補償式點型探測

器的 2種類型、恆溫試點型探測器中的特種（標稱驅動溫度為 60或 65

度者）類型、煙務探測器中的 2種或 3種或擁有這些種類之探測器、或

依據規則第 23 條第 7項所定之同於這些探測器機種，且已設定顯示溫

度等類比式探測器。但，設置於共用室、管理室的探測器，則得以不屬

於支援自動測試功能型探測器。 

2.警報範圍 

（1） 住戶、共用室、管理室 

可藉由受信機、輔助音響裝置、戶外顯示器，有效向整個住戶、共用室

、管理室通報火災主旨。 

（2） 未直接開放戶外空氣之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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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直接開放戶外空氣之共用部分，則藉由受信機、輔助音響裝置，對該

警戒區域範圍內通報火災主旨。 

（3） 最好能依據「附件 2設置集體住宅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標準」9（1）1

之「已發生火災之通報」規定發出警報。 

3.戶外顯示器 

  依照以下規定設置外顯示器。 

（1） 擁有火災顯示燈及音響裝置。 

（2） 音響裝置自安裝音響位置中心起至 1m 距離位置之音壓為 70dB 以上。 

（3） 設置於符合以下條件之場所。 

1） 設置於在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主要出口外，且得以從面向該住戶

、共用室、管理室的共用部分，輕鬆識別火災顯示燈之場所。 

2） 方便檢查之場所。 

3） 除了已實施防措施之外，皆設置於不被雨淋的場所。 

（4） 擁有以下所規定之火災顯示燈。 

甲、 紅色 

乙、 驅動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的火災探測器時，會出現閃滅

狀態。 

丙、 在大約 3m 距離上，得以明確識別出閃滅狀態。 

（5） 戶外顯示器之音響裝置會連鎖驅動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的探測器

，以發出警報。 

 

4.接線  

  從受信機到電源（具備可驅動 10 分鐘以上容量的預備電源時則除外）、戶外

顯示器、輔助音響裝置為止的接線，則依據規則第 12 條第 5款之規定予以

設置。 

5.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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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各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從交流低壓屋內幹線透過專用分歧開關之電

源。 

6.檢查對策 

  為了在設置住戶自動火災通報裝置之後，能適當執行包含定期檢查之維護管

理，而採取以下措施。 

但設置於共用室或管理室者，則不在此限。 

（1） 藉由付遠距離測試功能之自動火災通報設備，採取得以從該住戶、共用

室、管理室外，輕鬆確認設置於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內之探測器功能

是否異常。 

（2） 採取得已從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外，輕鬆確認自動火災通報設備的

通電狀態、及探測器信號電路之接線通電狀況的措施。 

（3） 檢查時，藉由將外界測試器連接於轉發器以執行檢查之方式時，則將該

轉發器設置於得以在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外容易檢查的位置上。 

（4） 採取得已從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外，確認 P型 3級或 GP 型 3級受

信機及戶外顯示器功能之措施。 

（5） 檢查時，則採取不啟動該住戶、共用室、管理室之 P型 3級或 GP 型 3

級受信機警報之措施。 

7.其他 

  其他有關於設置住戶用自動火災通報設備，則依據規則第 23 條第 4項及第

24 條第 1款、第 2款 1）~3）及 5），以及第 6款~第 8款之規則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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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附件四 

集體住宅用緊急警報設備之設置標準 

「集體住宅等相關消防設備技術標準特例」第 2、17 所規定之集體住宅用緊急

警報設備之設置標準如下所示。 

1.啟動裝置 

（1） 原則上，將啟動裝置設置於各樓層的樓梯口附近。但，若屬樓梯間型集

體住宅等，則設置於該樓梯間 1樓的樓梯口附近。 

（2） 藉由操作啟動裝置，而一起啟動該消防標的物而設置的音響裝置。 

（3） 設置於從地面起至 0.8 米~1.5 米高度上。 

（4） 啟動裝置上方則設置顯示燈。 

（5） 顯示燈屬於紅燈，沿著與安裝面呈 15度角以上的方向，可從 10 米處輕

鬆辨識亮燈情況。 

2.音響裝置 

（1） 音響裝置為緊急鈴聲或自動次警笛。 

（2） 自安裝音響裝置中心起至 1m距離位置之音壓為 90dB 以上。 

（3） 若屬走廊型集體住宅等，則將音響裝置設置於走廊各部位到一個音響裝

置的水平面距離為 25m 以下處。若屬樓梯間型集體住宅等，則設置於該

樓梯口中央附近。 

3.操作部 

（1） 將操作部設置於方便檢查、不被雨淋的位置。 

（2） 可連接一線路的音響裝置及顯示燈的個數，各為 15 以下。 

4.其他 

  關於接線與緊急電源等，則依據規則第 25 條之 2第 2項第 4款及第 5款之

規則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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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標準附件五 

住戶等防火間隔標準及開口部分之消防措施 

「集體住宅等相關消防設備技術標準特例」第 3、3 所規定之防火隔間標準及

開口部分之消防措施標準如下所示。 

1.住戶等與住戶間的防火間隔 

住戶等與住戶之間，乃用無開口部分之奈火構造地板或牆壁所區劃而成。 

再者，關於住戶等與住戶間的防火間隔，則依據「有關於令 8區劃及集體住

宅區劃構造及貫通該區劃之接管等操作」（1995 年 3 月 31 日消防預第 53 號

。以下簡稱為「53號通知」）規定。 

2.住戶等與共用部分之間的防火間隔及開口部分的消防措施 

（1） 住戶等與共用部分，則用耐火構造地板或牆壁所區劃而成。 

再者，關於住戶等與共用部分之間的防火間隔及開口部分的消防措施，

則依據 53號通知之規定。 

（2） 在住戶等與共用部分之間的牆壁上，設置類似於出入口、開口窗等開口

部分（僅限於該共用部分屬於不面向開放型走廊及樓梯間等，並設置了

因火災而溫度急速竄升時，會自動關閉風擋（damper）者，則除外）時

，則設置甲種防火門或乙種防火門（僅限於設置於主要出入口，且付有

得以隨時開啟的自動關閉裝置）。 

（3） 關於雙向避難、開放型集體住宅等或不符合開放型集體住宅等住戶（已

設置自動撒水器時則除外）方面，設置於住戶等與共用部分之間牆壁的

出入口、開窗口等開口部分的合計面積為，每一戶等為 4m2（共用室為

8m2）以下。但一個開口部分的面積為 2m2 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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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美國居家防火安全的對策(NFPA 的火災防護手冊) 

前言 

在美國，每十秒就有一場住宅火災發生，而在遭遇火災的侵襲時，每六十

秒就有人向消防單位求救。最重要的是，每二個半小時就有人在住宅火災中喪

失性命，而在兩千次的火災中，已有超過三千五百人死於火災當中，而在每一

年，另外有兩萬人在住宅火災中受傷。 

當遭受火災的侵襲時，為了保護家人的安全，則必須要有周詳的防護計畫

，這包括了消防安全設備的使用，例如像是裝設獨立偵煙式警報器來提供及時

的警告來預知火災的發生，尤其是在夜晚的時候，人們更不容易發覺火災的發

生。然而，根據住宅的大小以及房間的配置還有家人的習性，可能須要做更多

的防護設施來確保家人的安全。這本小冊子能夠提供你所需要的資訊來幫助你

決定在火災當中如何保護家人的安全。 

住宅火災的危險 

大部分的住宅火災是當人們在廚房烹飪的時候發生，並且導致人員在火災

中傷亡，但是通常這類的火災很快就會被熄滅而且人員或是財物的損失也較小

。在夜晚火災通常發生的原因是沒有注意到抽過的香煙是否熄滅，因壁爐沒有

掩蔽物或是玻璃門，火花是否會跑出來，以及加熱的設備放置太靠近傢俱或是

其它的易燃物。當熟睡的人們還未發現之前，它們可能已經悶燒了很久的時間

而造成非常危險的火災。 

火災遇難者的死因大部分不是因為被燒死而是死於濃煙以及有毒的氣體

。當人們在熟睡當中而且又沒有察覺到火災的發生時，其所產生的有毒氣體可

以傳播得非常迅速並且奪去人們寶貴的性命。然而，即使住戶驚醒了，在濃煙

的環境下會使得他們的意識變得模糊並且降低他們的反應能力，所以導致他們

無法逃離火災現場。這就是為什麼你與你的家人要有足夠的警覺性，因為它是

決定性的因素使得你的思考以及行動的能力還未受到損傷之前，以便能夠順利

地逃出火場。通常致命性的火災都是發生在人們熟睡的時候，因此，當火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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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任何的消防系統都必須要能夠在當人們在房間裡睡覺的時候提供警訊和

保護。 

另外，在住宅火災中喪生的人，將近有一半是學齡前兒童或是年紀超過六

十五歲以上的成人，以及身心障礙的人，所以住宅火災防護的設計也必須要顧

及到這一類的人。因此消防安全應該要包括提供不同的方案以因應各種特別的

需求。 

兒童與火災 

導致住宅火災的原因包括兒童玩火柴或是打火機，而這些火災經常都會造

成傷害，兒童對於火會有好奇心並且試圖引燃，他們所拿到的火柴或是打火機

，在許多的案例當中，因玩火而發生火災的兒童都有一些前例，而許多的消防

單位經常對於這些放火的輕少年進行勸導。如果你家的小孩在玩火，你應該要

在當處境不能掌控以及小孩受傷之前，聯絡當地的消防單位索取有關勸導的相

關資料。而且最重要的是將火柴與打火機放置於兒童看不到以及無法伸手可及

的地方，例如是放置在高處，最好是放在可以鎖住的廚櫃當中。 

即使兒童對於火都會有好奇心，但是在火災當中，他們還是會感到害怕以

及困惑，尤其是火災是由他們引起的時候，他們往往是不會安全的逃離而是躲

起來。兒童經常被發現躲在衣櫥或是在床底下這些讓他們感到安全的地方。因

此，為了確保你家裡小孩的安全，每年至少要訓練他們兩次，讓他們練習在火

災的緊急情況中該做如何反應。 

兒童在火災當中受到傷害最明顯的原因是衣物著火，他們讓自己的衣物太

靠近熱源，例如像是開放式的火源或是暖爐而使衣物著火，或是當他們在玩火

柴或是打火機的時候，最好的防護就是注意火源以及訓練他們當衣物著火時該

做如何反應。小孩的本能反應就是跑，而跑卻會使情況更加糟糕。停止、脫掉

以及打滾是被認為當衣物著火時正確的動作並且保護了許多的生命。當衣物開

始著火的瞬間，停在原本你所在的地方，脫掉著火的衣物以及用手覆蓋你的臉

，並且反覆的打滾使火熄滅。 

當然，不要讓幼小的兒童獨自在家中，即使他們不會玩火。無人照顧的兒

童可能因為要煮東西或是錯誤的方法使用加熱器以及電器而造成意外的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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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悲劇性火災的發生都是當幼小的兒童在無人照顧的時候，即使是在非

常短的時間內。 

兒童的睡衣 

在 1970 年，因兒童睡衣意外引燃而產生危險，聯邦政府公布了相關的法

令，兒童睡衣的布料必須要添加防火材質。這項法令在短時間內有了明顯的影

響，使得傷亡率減少 95%。 

在最近的報告中指出，兒童受傷的比例增加，這是因為小孩在睡覺時穿著

白天所穿的衣服，例如像是 T恤或是針織衣物而不是真正的睡衣。這些衣服看

起來像是睡衣但是它們並沒有添加防火材質，而要分辨兩者的差別，唯一的方

法就是仔細地檢查衣服上的標籤。因此，父母應該要仔細地分辨購買有添加防

火材質的睡衣給他們的小孩，並且享用這些衣服在防火安全上所帶來的好處。 

火災與老人安全 

在美國，65 歲以上老人的火災死亡保險費給付為 65 歲以下老人的兩倍多

，數據顯示因火場傷害而住院治療，一般需 40 天以上，也因此要特別留意老

年人的用火安全問題。特別是床上或椅子上喝酒或服用過藥後，更容易發生因

吸入過多濃煙陷入昏迷的情況。煙灰缸內的煙蒂也要特別留意，以避免灰燼引

發火災，另外，廚房也是對老人造成傷害的主要場所，當老人穿著寬鬆的衣物

，接近火爐或不小心在爐旁滑倒時，衣物可能因此被引燃。 

獨立偵煙式警報器 

獨立偵煙式警報器是一種最重要的家用火災安全裝置。在 70 年代以後，

家用獨立偵煙式警報器在價格上便宜許多，因而廣為大眾使用，在 1991 年時

，其價錢更是低於 10元美金，因此在美國 88%的家庭中都至少有兩個以上的煙

霧警報。一些研究指出裝有獨立偵煙式警報器的地方，其死亡的機率將減少一

半。雖然家用獨立偵煙式警報器救了許多的生命，但在家庭火災中仍存在著一

些問題。首先，仍有 12%的家庭中尚未安裝獨立偵煙式警報器；另外，部分的

警報器常因電池秏盡，因而無法在火災發生時發生做用；最後，大多數的家庭

想必都不太知道要安裝多少個警報系統才能完全地保護家人的安全。在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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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我們將探討這個問題。 

警報器的數量

警報器主要的工作是保護正在熟睡中的人們安全，因此警報器必須安裝於

睡覺以及睡覺以外的地方之間。但在 70 年代早期的測試報告中，顯示這樣仍

有不足之處。在多層樓的住家中，若火災發生在樓層間時，若樓層間沒有安裝

警報器時，濃煙必須再爬升到另一樓層才能觸發警報器，也此許多法規規定必

須在樓層間增設警報器。 

關閉的門會阻絕濃煙的竄入，但卻也延遲警報器的作動。對於臥室安全，

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你習慣睡覺時關上臥室的門，並且在裡頭抽煙，或是裡

頭有會引發火災的家電如電視，冷氣等物品，這時必需在臥室安裝警報器。但

若你習慣睡覺時打開臥室的門，這時大廳的警報器便能對臥室內的濃煙有所作

用。但並非所有的地方都可以安裝煙霧警報系統，如會產生煙的地方或是會使

電子儀器無法運作的區域。 

該安裝什麼呢 

目前市面上有二類型的獨立偵煙式警報器，其分別為離子式以及光電式兩

類型。離子式對於開放區域的反應較為快，其價格也較為便宜，而光電式對於

悶燒型火災反應較為靈敏且較不會對烹飪所產生的煙有所動作。這兩類型的警

報器雖然有些差異，但對於防火安全防護上，可以任意選擇這兩類型來安裝，

無需顧慮兩者在防護上的差異。關於警報系統的驅動方法，大部分指定使用 9

伏特的電池，一般而言一年至少得更換一次。在電池需要更換時，約 20 秒其

會發出一次”唧唧聲”來提醒你做更換，而這樣的情況會持續一個月，所以你最

好在一年內選定一個固定的日子來更換電池（通常是在日光節約時間開始或結

束時，所有傳播媒體皆會發出通知來提醒），才不會驚醒在睡夢中的你。另外

也有一些警報器所需的電力來源為一般的家用電力。不管是電池發電或使用一

般家用電力，都必須每個月做測試，以確定在發生火災時能發揮作用，此外，

電池要記得每年至少更換一次，以確保電池仍可使用。 

如何來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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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器通常設置於天花板或是較高的牆，而其相距的距離最近不得小於 4

英吋，最遠不得超過 12 英吋。警報器不得設置加熱系統的通風設備之 3 英尺

內（避免警報器無法偵測煙霧的存在），並且遠離廚房與浴室（有淋浴設備）3

英吋（當門開啟時，水汽會使警報器失效）。 

如果警報器設置於外牆或是絕熱性差之閣樓下方的天花板（表面溫度會隨

著當冬天時會較冷，而夏天時會較熱），而此時的溫差將使得警報器無法偵測

出煙霧，若是將警報器設置於室內，以上溫差的問題將會被解決。冷凝蒸發器

經常被使用在沙漠型氣候，若將警報器設置離天花板下 12 英吋的牆上時，冷

凝器的濕氣將使得煙霧上升。另外，年長的人們對於更換於天花板上警報器的

電池是不容易的。 

你曾聽過你的警報器響過嗎

喚醒睡夢中的你是警報器最終的目的，這意味著警報器設置的距離不能超

過兩相通房間的門。Hard-wired 警報器可以用電線連結，當其中一警報器作動

時，其他的將不會作動，也就是說不需要每個警報器因偵測到煙霧而作動，你

只需要離你最近的警報器作動，且作動的聲音能足夠引起你的注意。居家所設

置的電池式警報器有很多種，其中一種為無線式的警報系統，在臥室設置一接

收器，此接收器會接收由警報器所發出的訊號而作動，此類警報系統的好處為

，當你出遠門或是去度假時，你可將接收器交給你的鄰居，當火災發生時你的

鄰居可藉由接收器的作動而通知消防單位來處理。然而無線式的警報系統的售

價相對於一般的警報系統高許多。 

電池式與 Hard-wired 式的獨立偵煙式警報器皆使用高頻的電子蜂鳴器，

某些人無法聽到這類的高頻警報，所以在設置警報器前，要先確定所有的人都

可以聽得到警報聲。對於聽力受損的人們而言，必須藉由閃光燈、震動器來提

醒他們，而閃光燈必須設置於床頭且其亮度至少要 110 燭光，其電源必須由屋

內的電源提供才能夠提供足夠的亮度。 

測試與維修 

獨立偵煙式警報器每個月必須至少測試一次。所有的警報器都有一測試供

測試所用，包括靈敏度（煙量多少時會作動）。如果在測試時不能正常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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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器應立即更換，且千萬不要使用真的火焰來測試。 

年長者與肢障者無法輕易的按到測試鈕來做測試。有一廠牌的警報器可藉

由揮動手電筒來做測試，而另一廠牌可在每星期的特定的時間自動測試。當沒

有適當的測試方法時，以上的方法將可代替之。電池式的警報器必須經常得更

換電池與清理一些蜘蛛網與灰塵。每一種警報器都有其說明書，其會說明如何

保養你的警報器，所以必須熟讀與妥善的保管。 

如果警報器短路 

獨立偵煙式警報器是高可靠性的產品，但有時會在沒有火災的發生情況下

因水蒸氣或是烹調時的煙而作動，所以警報器所設置的位置必需遠離以上不必

要的干擾。警報器需要經常的檢查，當其內部有昆蟲時，必須將它吸出，若這

類情況常發生時，建議更換一個新的警報器。而警報器通常不貴且在一般的五

金商店都可購買得到。 

獨立偵煙式警報器可使用多久

獨立偵煙式警報器的有效年限約為 10 年。過了此期限，即使它看起來尚

可以使用，仍舊必需換新。你必須確定當你需要時，警報器可以正常運作。雖

然現在獨立偵煙式警報器的價格比多年前還要便宜，現在的獨立偵煙式警報器

卻是更可靠的。因此，保留舊有的獨立偵煙式警報器而不更換新型警報器是不

值得的。 

火災警報系統 

家庭火災警報系統通常為保全系統的一部份，此系統除了能防止竊盜還能

預警火災的發生。保全系統能夠監控門、窗戶、住家範圍內的空地，以防止被

入侵。而監控系統還能提供自動通報系統，當有人入侵或是有火災發生時，會

自動通知當地警方或是消防單位。因為此系統並不便宜，所以通常只有在較大

坪數的家庭才會裝設此系統。通常要裝設此系統需要 1000 美元甚至更貴，如

果還要加裝 24 小時監控服務每個月需多繳 15 至 20 美元。 

火災警報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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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監控系統包含偵煙式警報器還有一熱探測器互相連接，當此警報系統

被觸發時與此系統相連結的警笛就會開始作動。其他與防止竊賊的探測器裝置

於門或是窗戶，或是利用監視器去監視屋內動靜和人的體溫。監控系統除了利

用室內用電來維持運作，還會有一個備用電池來維持當斷電時還能使系統正常

運作。 

而需要多少警報器、還有位置的配置才能精確而有效的達到預警效果，之

前已經有討論過了。不一樣的地方是，火警自動警報設備能給你更大的彈性去

架設探測器與警鈴的位置。 

火災預警系統除能提供遙控監控服務，還能被當作醫療方面的警報系統。

例如一個獨居健康方面又有問題的人，當它需要幫助時只要觸動他隨身攜帶的

訊號發射器就能使此系統作動。當訊號傳送到監測站時，他們會先去分析是哪

一種狀況如：火災、竊盜、醫療警報等等，再作出最適當的反應。 

為何住宅需要火災預警系統 

裝設住宅火災預警系統的主要好處是當我們需要它時，可以提高警鈴的可

信度與能力。但大部分的人都會在家中裝設防盜警報系統，但要他們多花一些

錢去裝火災預警系統的意願卻不高。另一個好處是，他是唯一可以利用遙控監

控提供服務。當有人被困在火場無法逃出時，此時此系統就顯得非常重要，因

它可以最快的速度作出反應。舉例來說當一個老人或是身體狀況不佳的人獨自

在家時，此時若發生了火災如果只有傳統的警報系統，並無法確保他們的安全

。  

將來大部分的監控系統不論是否有警報發生都能夠隨時取得家中各種的

重要資訊，如此才能達到預防的目的。因此當行動不便的人在家中需要幫助時

，只需利用此系統就能快速的讓管理者或是消防單位掌握他的狀況。 

逃生計畫 

獨立偵煙式警報器只能預先發出危險的警告。你必須隨即採取逃生避難的

行動。如果你行動不快速並且沒效率，警報器所提供的額外警示時間就浪費了

。爲確定家人可在緊急情況下做出正確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訂出一個火災

 144



時的逃生避難計畫並且實地練習。家庭火災逃脫計畫的最重要的要素為： 

馬上離開房子 

不要浪費時間去搶救財物。從隔壁的房子呼叫消防局(可能的話打 911)。

走最安全的逃出路線，但當你逃生時若須穿過煙霧，記得要採爬行姿勢，使身

體保持在煙霧以下。 

知道兩條離開每個房間的通道 

如果主要通道被火或煙阻塞，你需要用第二條通道離開，這通道也許是鄰

近屋頂的窗戶或是逃生梯(必須被獲得認可測試實驗室的測試及認可)，練習由

主要及次要通道逃生，以確定窗戶不被釘死以及能迅速排除障礙物，有安全栓

的門及窗戶需要有快速解開裝置，可讓人於危急時能快速打開。另外須練習在

黑暗中逃生。 

觸摸門 

當你來到一封閉的門時，使用手背去觸摸門的頂端，門把以及門與門檻間

的縫隙，藉以確定火不在門的另一面。如果觸摸感覺是熱的話，使用次要的逃

生通道，即使觸摸感覺是冷的，也要小心去打開它，用你的肩頂著門，慢慢的

打開，如果火及煙進來，馬上把門關上並確定它已被安全關緊，並使用另一條

逃生通道。 

有一個被安排好的集合地點 

如果你們全都在一個明確的樹下或汽車專用道或前面的人行道見面，你們

將會確認每一個安全逃離的人，以及不會有人會因尋找已安全的人而受傷。指

派一人到鄰居家通知消防隊。 

一旦逃離就待在外面 

不要為任何理由返回起火的建築物，如果有人失蹤，告訴配有安全營救裝

備的消防隊員。 

 145  



住宅撒水頭

火災撒水系統被使用來保護商業建築物已超過 100 年，另外最近，一種新

型的撒水系統已被發展給大型住宅使用，這種撒水系統對生命與財產提供了一

個史無前例之火災安全標準，這些系統將在本章介紹。 

住宅撒水頭價錢多少

撒水系統在新房屋而言價錢大約是每平方英尺 1.5 美元（對於 1000 平方

英尺的房屋是 1500 美元）；對現存的房屋，其價錢範圍是每平方英尺 2.5 到 5.0

美元，視其水輸送管線安裝的難易度而異。這是在假設能取得足夠及可靠的水

量供應而定。 

住宅撒水頭與商業撒水頭之不同 

在旅館、辦公室及其他商業建築的撒水頭主要是希望保護財產與那些不在

鄰近火源的人。撒水頭的功用是限制火災的大小，並將火災侷限於小範圍，在

商業建築的撒水頭使用大量的水，因為發生在這類型建築物的火災其燃載量通

常很大。 

在家使用的撒水頭是被歸類為住宅撒水頭的一種專門型式，這些撒水頭是

使用一種快速反應的感熱元件使撒水頭在火災發生的初期即自動作用。撒水頭

在不管任何形式的建築物中，撒水系統的遲滯反應是不同的，當因燃載量較少

而使火場較小時，允許這些撒水頭使用較少量的水，所以典型的家庭供水系統

已足夠供應這些撒水系統。 

為何撒水頭是如此有效

撒水頭主要是一作用就將水噴撒在燃燒物體，將火撲滅或控制。事實上，

撒水系統不只是阻止火勢成長，它也直接作用在火災可能的致命影響，例如，

藉著降低空氣溫度。 

這意味著若結合撒水頭與獨立偵煙式警報器能挽救大部份因家庭火災所

可能肇致的犧牲者。這主要的例外是那些當火災開始時非常靠近火場，像被火

覆蓋、爆炸與迅猛而短暫火災的犧牲者，對於一些可能的犧牲者而言，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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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比預防更重要的事了。 

水所造成何種損害 

當發生火災時，只有最靠近火源的一至二個撒水頭會開始作用。而住宅用

的撒水頭流量較低，所以並不會造成屋內的水災。即使是商業建築中撒水頭也

不會造成嚴重的水損。當火被滅掉後要把撒水頭的源頭關斷是很容易的事情。

但記住不要自己去關掉，要交給專業的消防人員去判斷情況是否可以關掉源頭

。 

我們是否也需要偵煙警報器

當然！偵煙警報器總是最先預知火災的產生，所以它能讓人們有更多的時

間去逃生。在火場中如果熱釋放率還不足使撒水頭作動時，但火場中的煙卻已

足以造成人判斷力下降、生命受到危害。所以如果有加裝偵煙裝置就能及早使

撒水頭作動，對人命有更大的保障。因此在任何場所裝置偵煙警報器是非常重

要的。 

如何避免家庭的火災 

1. 重視火災並也教導自己的孩子重視之。 

2. 無論是獨立型的或是防護系統的一部分，要在臥房

外及房子裡的每一樓層設置獨立偵煙式警報器。 

3. 測試並且保養你的獨立偵煙式警報器，就猶如你的

生命安全必須仰賴它。(它的確是！) 

4. 確認家庭裡每一個人可以在各自的臥房清楚的聽

到警報器的聲響。 

5. 計畫兩條火災發生時從每一臥房的逃亡路線，並和

家人一起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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